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607號

原      告  黃千砡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孟祺  

0000000000000000

            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守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峰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新市簡易庭於

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96,568元，及均自民國113年6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5分之1，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陳孟祺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上午9時9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臺南市永

康區新中街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中正路交岔路

口時，原應注意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且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

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而當時為日間自然光

線，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在上開路口貿然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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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本欲左轉之原告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系爭機車），致原告因此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

故），原告受有左側足部嚴重壓砸傷併距跟蹠多處開放性骨

折，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手術

後仍受有左踝關節攣縮、左側跟見鈣化性肌腱炎、左側距骨

下關節炎，嗣經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康群復健科診

所進一步診斷出左側踞前韌帶和三角韌帶嚴重撕裂傷、左側

踝部及足部肌肉攣縮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

同）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

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

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

力損失926,373元、未來醫療、交通費400,760元（言詞辯論

終結前已支出醫療費28,576元、交通費35,370元）、精神慰

撫金8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

2,866,716元。又被告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嘉天下公

司）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

被告陳孟祺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866,716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原起訴金額

為4,151,166元，於114年11月21日具狀減縮訴之聲明為2,86

6,716元，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孟祺對系爭事故發生有過失及被告

嘉天下公司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對於原告因系爭事故所生

之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並同意給付醫療

費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

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

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對於

原告請求之勞動力減損、未來醫療及交通費、精神慰撫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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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1232號過失傷害案件認定被告陳孟祺

犯過失傷害罪之事實。

　㈡被告二人為僱傭關係，對於本件民事賠償應負連帶賠償責

任。

　㈢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醫療費用130,476元。

　⒉看護費218,400 元。

　⒊膳食費4,140元。

　⒋醫材及輔具23,360元。

　⒌住院其他費用(洗頭)1,250元。

　⒍交通費用87,357元。

　⒎機車及穿戴衣物合計20,000元。

　⒏工作損失254,600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

理由？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㈣系爭事故原告有無與有過失？若有，兩造肇事比例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系爭事故時原告為50歲，並任職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堪

認具勞動能力，而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16％，有成

大醫院114年10月30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775號函檢附之

病情鑑定報告書及該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工作能力損失鑑定

報告書可參，上開鑑定報告乃經具有專業醫學知識之醫師，

參考原告系爭事故前後相關病歷，實際對原告進行問診、安

排檢查後所得之結論，客觀上具可信性，堪認原告因系爭傷

害勞動能力減損16％。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自系爭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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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日即111年10月21日起至112年4月20日止，為上開薪資

損失計算期間，勞動能力減損不得重複計算，則原告自112

年4月21日起迄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26年9月13日）

尚有14年4月23日。又依原告每月薪資42,433元(509,200元÷

12≒42,43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計算原告所受勞動能力

減損之損失為884,931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

（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84,931

元【計算方式為：6,789×129.0000000+(6,789×0.00000000)

×(130.00000000-000.0000000)=884,931.0000000000。其中

129.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

30.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

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30=0.00000

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884,931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

理由？

　　除於訴訟進行過程中業已支出之醫療費28,676元、交通費3

5,370元，為被告同意給付外，其餘未來醫療、交通費原告

僅提出每次除疤治療療程金額至少12,000元，究竟施作得否

回復原狀及必須施作幾次療程始均屬不明，此部分原告舉證

尚無法達本院確信之心證，是原告請求64,046元部分，於法

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

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

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

額。原告因被告陳孟祺之過失駕駛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精

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精神慰

撫金，洵屬有據。又原告為五專畢業，目前擔任公司企劃，

被告為高職畢業，職業為司機，兩造財產及所得詳如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是本院斟酌兩造之身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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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事件發生之起因等一切情狀，認

原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300,000元為適

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嫌過高，不應准許。

　㈣綜上，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988,560元（醫療費13

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

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

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力減損8

84,931元＋未來醫療、交通費64,046元＋精神慰撫金300,00

0元＝1,988,560元） 

　㈤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

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

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

職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所謂「路權」，係指用路人取得使用

道路或通行道路之利益，舉凡涉及用路人用路速率、方向或

位置者，均屬「路權」探討之範疇。而「路權」理論之建

立，目的係在促進道路交通之流暢，及保障用路人安全有效

之用路，防止他人故意或不當侵害，導致自己或第三人生

命、身體或財產的損害。至於基本路權之範圍為何，應可定

義為左右以車道範圍為限；前方以該車最短停車視距或安全

跟車距離為限；後方則以車身尾部為限。（參湯儒彥，論道

路交通路權範圍之變化，經社法制論叢第30期，第205頁以

下）。經查：

　⒈經本院勘驗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

　⑴檔案00000000_094041：（檔案時間01秒）原告騎乘機車在

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右側與路旁停車之車縫間。（檔案

時間02秒）原告已由右側超越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

（檔案時間03秒至04秒）原告騎乘機車持續向前騎乘，而被

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偏右前直行。（檔案時間05秒）被告

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之左前車頭撞擊原告騎乘之機車後方。

　⑵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1分20秒）新中街紅燈轉為

綠燈。（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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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駛。（檔案時間1分24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出現在被告

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前方，並持續向前，此時系爭機車

車身已整台出現在畫面中間偏右的位置（此時約檔案時間1

分25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微微向右前方直行。

（檔案時間1分25秒至27秒）兩車持續向前，於26秒時兩車

距離拉近，於27秒原告所騎乘之系爭機車，慢慢由錄影畫面

正中央消失在錄影畫面中。

　⑶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42秒至1分10秒）有機車騎

士在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後方停等紅燈。（檔案時

間1分10秒至1分21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由後方向前直行，

繞過上開機車騎士後，貼近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右側車

縫。（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系爭車輛開始

向前起駛，而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沿車縫向前直行。（檔

案時間1分23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向前騎消失在錄影畫面

中，而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持續向右前方直行。

　⑷檔案00000000_093943：（檔案時間06秒）原告騎乘機車於

畫面左側出現。（檔案時間07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

從畫面左側出現，在原告騎乘機車之後方，兩車相距不到一

輛機車之長度。（檔案時間08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

接近原告所騎車之機車後，發生碰撞。

　⒉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於被告陳孟祺系爭

車輛紅燈停止時，未經被告陳孟祺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即

由系爭車輛右側超車，此舉業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

1條之規定，而在原告騎乘系爭機車超車尚未完成之際，被

告陳孟祺業已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

直行於超過系爭車輛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頭前方，兩車相距

不到一輛機車之長度，由上開路權理論觀之，原告騎乘系爭

機車由系爭車輛右側車縫行駛，及超車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

頭前方，均已侵入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路權，而被告

駕駛系爭車輛雖停等紅燈時占用機車停等區（此行為與系爭

事故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但正因如此其停等紅燈時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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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其前方無任何機車停等，又該路段僅有一車道，在無人違

規超車之情況下，衡諸一般駕駛經驗，被告陳孟祺應可預期

綠燈時，其前方無任何車輛。然因原告有上開違規行為，導

致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1秒後，原告騎乘系爭機

車左偏至系爭車輛之前方，在經過大約4秒後，被告陳孟祺

駕駛系爭車輛撞擊系爭機車，被告陳孟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

生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由系爭事故發生之歷程觀

之，被告陳孟祺從主觀上本無預期有任何車輛在系爭車輛前

方，到客觀上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突然出現在前方至發生撞

擊，時間僅有5秒，堪認其違反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程度甚

低。綜上，本院認為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告應負百分之70，而

被告陳孟祺應負百分之30之肇事責任，而臺南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

覆議意見書亦均認原告為肇事主因，有上開鑑定意見書在卷

可佐。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額雖為1,988,560

元，惟其對損害發生既與有過失，依過失相抵法則，自應依

比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損害金

額為596,568元(計算式：1,988,560元×0.3＝596,568元)。

　㈥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96,568元，屬未

定有期限之給付，則被告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即負遲

延責任，而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係於113年6

月7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查，是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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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原告596,568元，及均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係依民事訴

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

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

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告陳明勝訴部分願供擔保聲

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

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協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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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607號
原      告  黃千砡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孟祺  


            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守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峰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新市簡易庭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96,568元，及均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5分之1，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陳孟祺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上午9時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臺南市永康區新中街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中正路交岔路口時，原應注意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而當時為日間自然光線，天候晴，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良好，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在上開路口貿然追撞本欲左轉之原告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致原告因此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受有左側足部嚴重壓砸傷併距跟蹠多處開放性骨折，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手術後仍受有左踝關節攣縮、左側跟見鈣化性肌腱炎、左側距骨下關節炎，嗣經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康群復健科診所進一步診斷出左側踞前韌帶和三角韌帶嚴重撕裂傷、左側踝部及足部肌肉攣縮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同）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力損失926,373元、未來醫療、交通費400,760元（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支出醫療費28,576元、交通費35,370元）、精神慰撫金8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2,866,716元。又被告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嘉天下公司）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被告陳孟祺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866,7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原起訴金額為4,151,166元，於114年11月21日具狀減縮訴之聲明為2,866,716元，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孟祺對系爭事故發生有過失及被告嘉天下公司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對於原告因系爭事故所生之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並同意給付醫療費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對於原告請求之勞動力減損、未來醫療及交通費、精神慰撫金有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1232號過失傷害案件認定被告陳孟祺犯過失傷害罪之事實。
　㈡被告二人為僱傭關係，對於本件民事賠償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醫療費用130,476元。
　⒉看護費218,400 元。
　⒊膳食費4,140元。
　⒋醫材及輔具23,360元。
　⒌住院其他費用(洗頭)1,250元。
　⒍交通費用87,357元。
　⒎機車及穿戴衣物合計20,000元。
　⒏工作損失254,600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㈣系爭事故原告有無與有過失？若有，兩造肇事比例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系爭事故時原告為50歲，並任職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堪認具勞動能力，而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16％，有成大醫院114年10月30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775號函檢附之病情鑑定報告書及該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工作能力損失鑑定報告書可參，上開鑑定報告乃經具有專業醫學知識之醫師，參考原告系爭事故前後相關病歷，實際對原告進行問診、安排檢查後所得之結論，客觀上具可信性，堪認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16％。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自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11年10月21日起至112年4月20日止，為上開薪資損失計算期間，勞動能力減損不得重複計算，則原告自112年4月21日起迄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26年9月13日）尚有14年4月23日。又依原告每月薪資42,433元(509,200元÷12≒42,43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計算原告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為884,931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84,931元【計算方式為：6,789×129.0000000+(6,789×0.00000000)×(130.00000000-000.0000000)=884,931.0000000000。其中129.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30.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30=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84,931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理由？
　　除於訴訟進行過程中業已支出之醫療費28,676元、交通費35,370元，為被告同意給付外，其餘未來醫療、交通費原告僅提出每次除疤治療療程金額至少12,000元，究竟施作得否回復原狀及必須施作幾次療程始均屬不明，此部分原告舉證尚無法達本院確信之心證，是原告請求64,046元部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原告因被告陳孟祺之過失駕駛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又原告為五專畢業，目前擔任公司企劃，被告為高職畢業，職業為司機，兩造財產及所得詳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是本院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事件發生之起因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3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嫌過高，不應准許。
　㈣綜上，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988,560元（醫療費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力減損884,931元＋未來醫療、交通費64,046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1,988,560元） 
　㈤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所謂「路權」，係指用路人取得使用道路或通行道路之利益，舉凡涉及用路人用路速率、方向或位置者，均屬「路權」探討之範疇。而「路權」理論之建立，目的係在促進道路交通之流暢，及保障用路人安全有效之用路，防止他人故意或不當侵害，導致自己或第三人生命、身體或財產的損害。至於基本路權之範圍為何，應可定義為左右以車道範圍為限；前方以該車最短停車視距或安全跟車距離為限；後方則以車身尾部為限。（參湯儒彥，論道路交通路權範圍之變化，經社法制論叢第30期，第205頁以下）。經查：
　⒈經本院勘驗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
　⑴檔案00000000_094041：（檔案時間01秒）原告騎乘機車在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右側與路旁停車之車縫間。（檔案時間02秒）原告已由右側超越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檔案時間03秒至04秒）原告騎乘機車持續向前騎乘，而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偏右前直行。（檔案時間05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之左前車頭撞擊原告騎乘之機車後方。
　⑵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1分20秒）新中街紅燈轉為綠燈。（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起駛。（檔案時間1分24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出現在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前方，並持續向前，此時系爭機車車身已整台出現在畫面中間偏右的位置（此時約檔案時間1分25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微微向右前方直行。（檔案時間1分25秒至27秒）兩車持續向前，於26秒時兩車距離拉近，於27秒原告所騎乘之系爭機車，慢慢由錄影畫面正中央消失在錄影畫面中。
　⑶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42秒至1分10秒）有機車騎士在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後方停等紅燈。（檔案時間1分10秒至1分21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由後方向前直行，繞過上開機車騎士後，貼近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右側車縫。（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系爭車輛開始向前起駛，而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沿車縫向前直行。（檔案時間1分23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向前騎消失在錄影畫面中，而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持續向右前方直行。
　⑷檔案00000000_093943：（檔案時間06秒）原告騎乘機車於畫面左側出現。（檔案時間07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從畫面左側出現，在原告騎乘機車之後方，兩車相距不到一輛機車之長度。（檔案時間08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接近原告所騎車之機車後，發生碰撞。
　⒉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於被告陳孟祺系爭車輛紅燈停止時，未經被告陳孟祺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即由系爭車輛右側超車，此舉業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之規定，而在原告騎乘系爭機車超車尚未完成之際，被告陳孟祺業已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直行於超過系爭車輛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頭前方，兩車相距不到一輛機車之長度，由上開路權理論觀之，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由系爭車輛右側車縫行駛，及超車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頭前方，均已侵入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路權，而被告駕駛系爭車輛雖停等紅燈時占用機車停等區（此行為與系爭事故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但正因如此其停等紅燈時已知悉其前方無任何機車停等，又該路段僅有一車道，在無人違規超車之情況下，衡諸一般駕駛經驗，被告陳孟祺應可預期綠燈時，其前方無任何車輛。然因原告有上開違規行為，導致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1秒後，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左偏至系爭車輛之前方，在經過大約4秒後，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撞擊系爭機車，被告陳孟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由系爭事故發生之歷程觀之，被告陳孟祺從主觀上本無預期有任何車輛在系爭車輛前方，到客觀上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突然出現在前方至發生撞擊，時間僅有5秒，堪認其違反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程度甚低。綜上，本院認為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告應負百分之70，而被告陳孟祺應負百分之30之肇事責任，而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亦均認原告為肇事主因，有上開鑑定意見書在卷可佐。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額雖為1,988,560元，惟其對損害發生既與有過失，依過失相抵法則，自應依比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損害金額為596,568元(計算式：1,988,560元×0.3＝596,568元)。
　㈥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96,568元，屬未定有期限之給付，則被告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即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係於113年6月7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查，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596,568元，及均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告陳明勝訴部分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協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607號

原      告  黃千砡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孟祺  



            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守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峰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新市簡易庭於

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96,568元，及均自民國113年6月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5分之1，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陳孟祺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上午9時9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臺南市永康

    區新中街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中正路交岔路口

    時，原應注意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且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

    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而當時為日間自然光線

    ，天候晴，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良好，並無不

    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在上開路口貿然追撞本欲

    左轉之原告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

    系爭機車），致原告因此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原告

    受有左側足部嚴重壓砸傷併距跟蹠多處開放性骨折，於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手術後仍受有左

    踝關節攣縮、左側跟見鈣化性肌腱炎、左側距骨下關節炎，

    嗣經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康群復健科診所進一步診

    斷出左側踞前韌帶和三角韌帶嚴重撕裂傷、左側踝部及足部

    肌肉攣縮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

    同）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

    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

    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

    力損失926,373元、未來醫療、交通費400,760元（言詞辯論

    終結前已支出醫療費28,576元、交通費35,370元）、精神慰

    撫金8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2

    ,866,716元。又被告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嘉天下公司

    ）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被

    告陳孟祺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866,7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原起訴金額為

    4,151,166元，於114年11月21日具狀減縮訴之聲明為2,866,

    716元，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孟祺對系爭事故發生有過失及被告

    嘉天下公司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對於原告因系爭事故所生

    之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並同意給付醫療

    費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

    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

    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對於

    原告請求之勞動力減損、未來醫療及交通費、精神慰撫金有

    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1232號過失傷害案件認定被告陳孟祺犯

    過失傷害罪之事實。

　㈡被告二人為僱傭關係，對於本件民事賠償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

　㈢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醫療費用130,476元。

　⒉看護費218,400 元。

　⒊膳食費4,140元。

　⒋醫材及輔具23,360元。

　⒌住院其他費用(洗頭)1,250元。

　⒍交通費用87,357元。

　⒎機車及穿戴衣物合計20,000元。

　⒏工作損失254,600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理

    由？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㈣系爭事故原告有無與有過失？若有，兩造肇事比例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系爭事故時原告為50歲，並任職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堪

    認具勞動能力，而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16％，有成

    大醫院114年10月30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775號函檢附之

    病情鑑定報告書及該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工作能力損失鑑定

    報告書可參，上開鑑定報告乃經具有專業醫學知識之醫師，

    參考原告系爭事故前後相關病歷，實際對原告進行問診、安

    排檢查後所得之結論，客觀上具可信性，堪認原告因系爭傷

    害勞動能力減損16％。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自系爭事故發

    生日即111年10月21日起至112年4月20日止，為上開薪資損

    失計算期間，勞動能力減損不得重複計算，則原告自112年4

    月21日起迄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26年9月13日）尚有

    14年4月23日。又依原告每月薪資42,433元(509,200元÷12≒4

    2,43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計算原告所受勞動能力減損

    之損失為884,931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

    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84,931元【計

    算方式為：6,789×129.0000000+(6,789×0.00000000)×(130.

    00000000-000.0000000)=884,931.0000000000。其中129.00

    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30.000

    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

    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30=0.00000000)。

    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84,931

    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理

    由？

　　除於訴訟進行過程中業已支出之醫療費28,676元、交通費35

    ,370元，為被告同意給付外，其餘未來醫療、交通費原告僅

    提出每次除疤治療療程金額至少12,000元，究竟施作得否回

    復原狀及必須施作幾次療程始均屬不明，此部分原告舉證尚

    無法達本院確信之心證，是原告請求64,046元部分，於法有

    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

    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

    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

    額。原告因被告陳孟祺之過失駕駛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精

    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精神慰

    撫金，洵屬有據。又原告為五專畢業，目前擔任公司企劃，

    被告為高職畢業，職業為司機，兩造財產及所得詳如稅務電

    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是本院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

    、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事件發生之起因等一切情狀，認原

    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300,000元為適當，

    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嫌過高，不應准許。

　㈣綜上，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988,560元（醫療費130,

    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3,360

    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車及財物

    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力減損884,931元＋

    未來醫療、交通費64,046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1,988,5

    60元） 

　㈤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

    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

    ，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

    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所謂「路權」，係指用路人取得使用道

    路或通行道路之利益，舉凡涉及用路人用路速率、方向或位

    置者，均屬「路權」探討之範疇。而「路權」理論之建立，

    目的係在促進道路交通之流暢，及保障用路人安全有效之用

    路，防止他人故意或不當侵害，導致自己或第三人生命、身

    體或財產的損害。至於基本路權之範圍為何，應可定義為左

    右以車道範圍為限；前方以該車最短停車視距或安全跟車距

    離為限；後方則以車身尾部為限。（參湯儒彥，論道路交通

    路權範圍之變化，經社法制論叢第30期，第205頁以下）。

    經查：

　⒈經本院勘驗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

　⑴檔案00000000_094041：（檔案時間01秒）原告騎乘機車在被

    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右側與路旁停車之車縫間。（檔案時

    間02秒）原告已由右側超越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檔

    案時間03秒至04秒）原告騎乘機車持續向前騎乘，而被告陳

    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偏右前直行。（檔案時間05秒）被告陳孟

    祺駕駛之曳引車之左前車頭撞擊原告騎乘之機車後方。

　⑵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1分20秒）新中街紅燈轉為

    綠燈。（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

    起駛。（檔案時間1分24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出現在被告

    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前方，並持續向前，此時系爭機車

    車身已整台出現在畫面中間偏右的位置（此時約檔案時間1

    分25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微微向右前方直行。（

    檔案時間1分25秒至27秒）兩車持續向前，於26秒時兩車距

    離拉近，於27秒原告所騎乘之系爭機車，慢慢由錄影畫面正

    中央消失在錄影畫面中。

　⑶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42秒至1分10秒）有機車騎

    士在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後方停等紅燈。（檔案時

    間1分10秒至1分21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由後方向前直行，

    繞過上開機車騎士後，貼近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右側車

    縫。（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系爭車輛開始

    向前起駛，而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沿車縫向前直行。（檔

    案時間1分23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向前騎消失在錄影畫面

    中，而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持續向右前方直行。

　⑷檔案00000000_093943：（檔案時間06秒）原告騎乘機車於畫

    面左側出現。（檔案時間07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從

    畫面左側出現，在原告騎乘機車之後方，兩車相距不到一輛

    機車之長度。（檔案時間08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接

    近原告所騎車之機車後，發生碰撞。

　⒉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於被告陳孟祺系爭

    車輛紅燈停止時，未經被告陳孟祺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即

    由系爭車輛右側超車，此舉業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

    1條之規定，而在原告騎乘系爭機車超車尚未完成之際，被

    告陳孟祺業已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

    直行於超過系爭車輛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頭前方，兩車相距

    不到一輛機車之長度，由上開路權理論觀之，原告騎乘系爭

    機車由系爭車輛右側車縫行駛，及超車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

    頭前方，均已侵入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路權，而被告

    駕駛系爭車輛雖停等紅燈時占用機車停等區（此行為與系爭

    事故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但正因如此其停等紅燈時已知

    悉其前方無任何機車停等，又該路段僅有一車道，在無人違

    規超車之情況下，衡諸一般駕駛經驗，被告陳孟祺應可預期

    綠燈時，其前方無任何車輛。然因原告有上開違規行為，導

    致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1秒後，原告騎乘系爭機

    車左偏至系爭車輛之前方，在經過大約4秒後，被告陳孟祺

    駕駛系爭車輛撞擊系爭機車，被告陳孟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

    生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由系爭事故發生之歷程觀

    之，被告陳孟祺從主觀上本無預期有任何車輛在系爭車輛前

    方，到客觀上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突然出現在前方至發生撞擊

    ，時間僅有5秒，堪認其違反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程度甚低

    。綜上，本院認為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告應負百分之70，而被

    告陳孟祺應負百分之30之肇事責任，而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

    議意見書亦均認原告為肇事主因，有上開鑑定意見書在卷可

    佐。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額雖為1,988,560元，

    惟其對損害發生既與有過失，依過失相抵法則，自應依比例

    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損害金額為

    596,568元(計算式：1,988,560元×0.3＝596,568元)。

　㈥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96,568元，屬未

    定有期限之給付，則被告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即負遲

    延責任，而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係於113年6

    月7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查，是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原告596,568元，及均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係依民事訴

    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

    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

    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告陳明勝訴部分願供擔保聲

    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

    ，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協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新簡字第607號

原      告  黃千砡  



訴訟代理人  許雅芬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孟祺  



            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守玄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楊峰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新市簡易庭於民國114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96,568元，及均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5分之1，其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陳孟祺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上午9時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沿臺南市永康區新中街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中正路交岔路口時，原應注意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而當時為日間自然光線，天候晴，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良好，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在上開路口貿然追撞本欲左轉之原告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致原告因此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受有左側足部嚴重壓砸傷併距跟蹠多處開放性骨折，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手術後仍受有左踝關節攣縮、左側跟見鈣化性肌腱炎、左側距骨下關節炎，嗣經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康群復健科診所進一步診斷出左側踞前韌帶和三角韌帶嚴重撕裂傷、左側踝部及足部肌肉攣縮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㈡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因而受有醫療費新臺幣（下同）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力損失926,373元、未來醫療、交通費400,760元（言詞辯論終結前已支出醫療費28,576元、交通費35,370元）、精神慰撫金80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賠償2,866,716元。又被告嘉天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嘉天下公司）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自應與被告陳孟祺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866,7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告原起訴金額為4,151,166元，於114年11月21日具狀減縮訴之聲明為2,866,716元，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

二、被告則以：

　　對於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陳孟祺對系爭事故發生有過失及被告嘉天下公司為被告陳孟祺之僱用人對於原告因系爭事故所生之損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不爭執，並同意給付醫療費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對於原告請求之勞動力減損、未來醫療及交通費、精神慰撫金有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本院113年度交簡字第1232號過失傷害案件認定被告陳孟祺犯過失傷害罪之事實。

　㈡被告二人為僱傭關係，對於本件民事賠償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被告同意賠償原告下列之請求：

　⒈醫療費用130,476元。

　⒉看護費218,400 元。

　⒊膳食費4,140元。

　⒋醫材及輔具23,360元。

　⒌住院其他費用(洗頭)1,250元。

　⒍交通費用87,357元。

　⒎機車及穿戴衣物合計20,000元。

　⒏工作損失254,600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㈣系爭事故原告有無與有過失？若有，兩造肇事比例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勞動力減損請求所受損害926,373元，有無理由？

　　系爭事故時原告為50歲，並任職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堪認具勞動能力，而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16％，有成大醫院114年10月30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775號函檢附之病情鑑定報告書及該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工作能力損失鑑定報告書可參，上開鑑定報告乃經具有專業醫學知識之醫師，參考原告系爭事故前後相關病歷，實際對原告進行問診、安排檢查後所得之結論，客觀上具可信性，堪認原告因系爭傷害勞動能力減損16％。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自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11年10月21日起至112年4月20日止，為上開薪資損失計算期間，勞動能力減損不得重複計算，則原告自112年4月21日起迄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即126年9月13日）尚有14年4月23日。又依原告每月薪資42,433元(509,200元÷12≒42,43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計算原告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失為884,931元｛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新臺幣884,931元【計算方式為：6,789×129.0000000+(6,789×0.00000000)×(130.00000000-000.0000000)=884,931.0000000000。其中129.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2月霍夫曼累計係數，130.00000000為月別單利(5/12)%第173月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月部分折算月數之比例(23/30=0.00000000)。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84,931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未來醫療、交通費請求所受損害400,760元，有無理由？

　　除於訴訟進行過程中業已支出之醫療費28,676元、交通費35,370元，為被告同意給付外，其餘未來醫療、交通費原告僅提出每次除疤治療療程金額至少12,000元，究竟施作得否回復原狀及必須施作幾次療程始均屬不明，此部分原告舉證尚無法達本院確信之心證，是原告請求64,046元部分，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應予駁回。

　㈢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800,000元，有無理由？

　　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原告因被告陳孟祺之過失駕駛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是原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又原告為五專畢業，目前擔任公司企劃，被告為高職畢業，職業為司機，兩造財產及所得詳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是本院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事件發生之起因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陳孟祺賠償之精神慰撫金以3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嫌過高，不應准許。

　㈣綜上，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為1,988,560元（醫療費130,476元＋看護費218,400元＋膳食費4,140元＋醫材輔具費23,360元＋住院其他費用1,250元＋就醫交通費87,357元＋機車及財物損失20,000元＋薪資損失254,600元＋勞動力減損884,931元＋未來醫療、交通費64,046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1,988,560元） 

　㈤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又所謂「路權」，係指用路人取得使用道路或通行道路之利益，舉凡涉及用路人用路速率、方向或位置者，均屬「路權」探討之範疇。而「路權」理論之建立，目的係在促進道路交通之流暢，及保障用路人安全有效之用路，防止他人故意或不當侵害，導致自己或第三人生命、身體或財產的損害。至於基本路權之範圍為何，應可定義為左右以車道範圍為限；前方以該車最短停車視距或安全跟車距離為限；後方則以車身尾部為限。（參湯儒彥，論道路交通路權範圍之變化，經社法制論叢第30期，第205頁以下）。經查：

　⒈經本院勘驗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為：

　⑴檔案00000000_094041：（檔案時間01秒）原告騎乘機車在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右側與路旁停車之車縫間。（檔案時間02秒）原告已由右側超越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檔案時間03秒至04秒）原告騎乘機車持續向前騎乘，而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偏右前直行。（檔案時間05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之左前車頭撞擊原告騎乘之機車後方。

　⑵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1分20秒）新中街紅燈轉為綠燈。（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起駛。（檔案時間1分24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出現在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前方，並持續向前，此時系爭機車車身已整台出現在畫面中間偏右的位置（此時約檔案時間1分25秒）。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微微向右前方直行。（檔案時間1分25秒至27秒）兩車持續向前，於26秒時兩車距離拉近，於27秒原告所騎乘之系爭機車，慢慢由錄影畫面正中央消失在錄影畫面中。

　⑶檔案0000000000000：（檔案時間42秒至1分10秒）有機車騎士在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右後方停等紅燈。（檔案時間1分10秒至1分21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由後方向前直行，繞過上開機車騎士後，貼近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右側車縫。（檔案時間1分22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系爭車輛開始向前起駛，而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沿車縫向前直行。（檔案時間1分23秒）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向前騎消失在錄影畫面中，而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持續向右前方直行。

　⑷檔案00000000_093943：（檔案時間06秒）原告騎乘機車於畫面左側出現。（檔案時間07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從畫面左側出現，在原告騎乘機車之後方，兩車相距不到一輛機車之長度。（檔案時間08秒）被告陳孟祺駕駛之曳引車接近原告所騎車之機車後，發生碰撞。

　⒉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於被告陳孟祺系爭車輛紅燈停止時，未經被告陳孟祺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即由系爭車輛右側超車，此舉業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之規定，而在原告騎乘系爭機車超車尚未完成之際，被告陳孟祺業已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持續直行於超過系爭車輛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頭前方，兩車相距不到一輛機車之長度，由上開路權理論觀之，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由系爭車輛右側車縫行駛，及超車後左偏至系爭車輛車頭前方，均已侵入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之路權，而被告駕駛系爭車輛雖停等紅燈時占用機車停等區（此行為與系爭事故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但正因如此其停等紅燈時已知悉其前方無任何機車停等，又該路段僅有一車道，在無人違規超車之情況下，衡諸一般駕駛經驗，被告陳孟祺應可預期綠燈時，其前方無任何車輛。然因原告有上開違規行為，導致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向前進1秒後，原告騎乘系爭機車左偏至系爭車輛之前方，在經過大約4秒後，被告陳孟祺駕駛系爭車輛撞擊系爭機車，被告陳孟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惟由系爭事故發生之歷程觀之，被告陳孟祺從主觀上本無預期有任何車輛在系爭車輛前方，到客觀上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突然出現在前方至發生撞擊，時間僅有5秒，堪認其違反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程度甚低。綜上，本院認為系爭事故之發生原告應負百分之70，而被告陳孟祺應負百分之30之肇事責任，而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及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覆議意見書亦均認原告為肇事主因，有上開鑑定意見書在卷可佐。準此，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損害額雖為1,988,560元，惟其對損害發生既與有過失，依過失相抵法則，自應依比例減輕被告之賠償金額，是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損害金額為596,568元(計算式：1,988,560元×0.3＝596,568元)。

　㈥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96,568元，屬未定有期限之給付，則被告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即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之刑事附帶民事更正訴之聲明狀係於113年6月7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查，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596,568元，及均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原告陳明勝訴部分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並無准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協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柯于婷



